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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8 

財 

正 

5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 有關本案後續司法程序辦理情形一節： 

(一) 99年 3月 23日終止與宏都阿里山公司之契約，並於 99

年 5月 8日完成森林鐵路資產返還作業，由林務局進行

營運管理及維護作業。 

(二) 宏都阿里山公司 99 年 6 月 2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

請調解，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 11月 30日核發調解不成

立證明書。林務局為確保國家權益，100年 1月 17日聲

請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，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於 100 年 3

月 14日裁准並核發強制執行命令。 

(三) 宏都阿里山公司反訴之所有聲請均駁回，反訴費用由宏

都阿里山公司負擔。本案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於 102 年 6

月 27 日宣判宏都阿里山公司應返還相關資產，惟宏都

阿里山公司不服上揭判決，全案已提起上訴高等法院臺

南分院。 

二、 有關阿里山森林鐵路復建情形一節：  

(一) 第 1階段：交通部已於 100年 10月 27日同意復駛祝山

線，同年 12月 25日復駛沼平區間車，101年 1月 20日

復駛神木線。 

(二) 第 2階段：復建嘉義至奮起湖段，計辦理 7件工程，於

101年 12月 23日復駛嘉義至竹崎段。另竹崎至奮起湖

段，交通部於 102年 12月 16、17日辦理現勘，列出 12

點應改進事項，經改善後交通部同意於 101 年 12 月 23 

日復駛嘉義至竹崎，於 103 年 1 月 27 日復駛竹崎至奮

起湖。 

(三) 第 3階段：復建奮起湖至阿里山段，計辦理 9件復建工

程，其中 6件已完成，餘 3件正施工中，預定於 103年

12月全部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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